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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區 議 會  
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 

2 0 2 4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4 年 1 月 1 0 日 (星 期 三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11 時 0 6 分 至 下 午 1 2 時 3 9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   
主 席    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區 議 員  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漢 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耀 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少 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政 雄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子 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灶 良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勇 華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建 君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博 智 議 員 ，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上 午 11 時 4 8 分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駱 小 鸞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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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   
辛 海 珊 女 士  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列 席 者  

 
陳 巧 敏 女 士 ， J P  大 埔 區 議 會 主 席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呂 近 文 先 生 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任 玉 英 女 士  聯 絡 主 任 ( 9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周 子 恩 先 生 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鍾 旭 輝 先 生  代 表 ／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
鍾 耀 昌 先 生  代 表 ／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
陸 銘 澤 先 生  社 工 督 導 ／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務 處 賽 馬 會 大 埔 青 少 年 服 務 綜 合 中 心  

 
 

開 會 辭  

 
主 席 歡 迎 區 議 員 ／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

小 組 2 0 2 4 年 第 一 次 會 議 ， 並 歡 迎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( “ 許 願 廣 場 ” )
代 表 鍾 耀 昌 先 生 及 鍾 旭 輝 先 生 ， 以 及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務 處 賽 馬 會 大 埔 青 少 年 服

務 綜 合 中 心 ( “ 青 少 年 中 心 ” )社 工 督 導 陸 銘 澤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 

I .  籌 辦 大 埔 區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項 目 的 具 體 建 議  

 
( a )  林 村 許 願 夜 市  

 
2.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  將 研 究 加 強 年 廿 八 至 年 三 十 晚 的 特

色 飲 食 服 務 及 小 食 攤 檔 ， 如 “ 許 願 包 ” 、 茶 粿 、 城 市 大 學 於 附 近 農 場 生 產 的

乳 製 品 、 地 道 特 色 小 吃 等 。  

 

3. “ 許 願 夜 市 ”  將 於 年 廿 八 至 年 初 四 期 間 (下 午 5 時 3 0 分 至 晚 上 9 時 3 0
分 )舉 行，而 “ 林 村 許 願 節 ” 則 在 年 初 一 至 正 月 十 五 期 間 (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5 時

3 0 分 )舉 行 。  

 

4. “ 許 願 夜 市 ”  將 會 沿 用 過 往 “ 林 村 許 願 節 ” 的 交 通 安 排。為 免 影 響 林 村

附 近 居 民 的 出 行 和 加 重 林 村 的 交 通 流 量 ， 處 方 不 建 議 參 加 者 駕 車 前 往 參 與 活

動 ， 因 此 會 聯 絡 巴 士 公 司 及 運 輸 署 ， 加 強 固 有 巴 士 路 線 服 務 和 加 設 免 費 穿 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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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 士 服 務 來 往 大 埔 市 中 心 及 林 村 ， 以 最 直 接 快 速 的 方 法 接 載 參 加 者 。  
 
5. 大 埔 民 政 處 會 加 強 “ 許 願 夜 市 ” 的 宣 傳 ， 吸 引 更 多 人 流 ﹔ 而 政 府 新 聞 處

會 為 十 八 區 提 振 經 濟 活 動 作 整 體 宣 傳 。  
 
6. 許 願 廣 場 代 表 向 小 組 補 充 日 間 許 願 節 的 安 排 。  

 
 
( b )  大 埔 藝 術 中 心 藝 文 青 夜 市 集  

 

 
7. “ 藝 文 青 夜 市 集 ” 將 於 2 0 2 4 年 2 月 1 3 日 至 1 4 日 (情 人 節 )、2 月 2 3 日 至

2 4 日 (元 宵 節 )及 3 月 1 3 日 至 1 4 日 (白 色 情 人 節 )在 大 埔 藝 術 中 心 舉 行 。 活 動

主 題 希 望 能 緊 扣 情 人 節 和 促 進 家 庭 、 親 子 、 長 輩 等 全 方 位 的 關 愛 。  
 
8 .  “ 藝 文 青 夜 市 集 ” 亦 設 有 戶 外 餐 飲，配 合 其 他 燈 光 裝 置 (如 樹 光 流 星 燈 )，
相 信 會 成 為 熱 門 打 卡 地 標 。  

 
9 .  會 議 建 議 市 民 可 於 “ 藝 文 青 夜 市 集 ” 購 買 同 心 鎖 ， 寫 上 祝 福 ， 並 於 大 中

橋 掛 上 ， 把 大 中 橋 裝 飾 為 “ 情 人 橋 ” 。  

 
1 0 .  青 少 年 中 心 代 表 向 工 作 小 組 補 充 “ 藝 文 青 夜 市 集 ” 的 安 排 。  

 
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 
11. 成 員 未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 

I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12.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
 
13.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1 2 時 3 9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4 年 2 月  

 
 


